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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函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100號15
樓
承辦人：黃小姐
電子信箱：hsy@tpex.org.tw

受文者：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16日
發文字號：證櫃監字第1150054905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152B01577_1_16150103867.docx)

主旨：檢送修正『ＯＯ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

部分條文如附件，並自即日起實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5年2月13日金管證交字第

1150331020號函及3月2日電子郵件同意核備。

二、配合「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行事項

辦法」第六條修正，並參考國外監票人制度，修正「ＯＯ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第三條及第十三

條。

三、本函內容已同步張貼於本中心網站櫃買市場公告。

正本：各上櫃公司
副本：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集中保管

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中華民國
證券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全國律師聯合會、植根國
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博仲法律事務所、本中心上櫃審查部、管理部(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略)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

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

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

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

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

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事

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

明資料、股東會議事手冊

及會議補充資料等製作成

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

觀測站。本公司應於股東

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

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

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

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

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

理機構。 

(以下略) 

第三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略)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

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

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

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

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

解任董事、監察人事項等

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

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

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

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

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

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

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

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但本公司於最近會計

年度終了日實收資本額達

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或最

近會計年度召開股東常會

其股東名簿記載之外資及

陸資持股比率合計達百分

之三十以上者，應於股東

常會開會三十日前完成前

開電子檔案之傳送。股東

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

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

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

 

 

配合「公開發行公司股東會

議事手冊應行記載及遵行事

項辦法」第六條修正第四

項，擴大應於股東常會三十

日前揭露議事手冊等相關資

訊之適用範圍至全體上市上

櫃公司。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

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

理機構。 

(以下略) 

第十三條 

(第一項至第六項略)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

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

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有董事選舉議案且

候選人人數超過應選席

次、有董事解任議案、或有

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

第三百十六條、企業併購

法第十八條、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五條、

金融控股公司法第二十四

條第二項第一款、第二十

六條第二項第一款所定之

議案，宜由主席指定律師、

會計師或公證人為監票

人。 

第十三條 

(第一項至第六項略)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

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

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以下略）  

一、股東會有董事選舉議案

且候選人人數超過應選席

次、有董事解任議案、或有公

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三

百十六條、企業併購法第十

八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

條、第三十五條、金融控股公

司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第一

款、第二十六條第二項第一

款所定之議案，宜由主席指

定律師、會計師或公證人為

監票人。  

二、參考馬來西亞上市規則，

新增第九項規定，主席依第

八項選任之監票人，除應具

備專業外，亦應具有獨立性，

以避免爭議。而在獨立性之

判斷上，擔任監票人不得參

與該次股東會投票程序相關

事務，亦不得為公司或關係

企業之董事、經理人或受僱

人。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主席依前項所指定之人，

不能為負責投票程序相關

事務者，亦不得為公司或

關係企業之董事、經理人

或受僱人。 

監票人應監督投票、計票

過程，並於選舉結果統計

表簽名。 

如依第八項指定監票人，

股東會議事錄應載明監票

人之姓名及職稱。 

（以下依序移項） 

三、明確一般監票人及獨立

監票人之負責工作，係在股

東會召開會場監督投票、計

票過程，並在選舉結果統計

表上簽名，以示負責，乃增訂

第十項。 

四、參考新加坡及香港上市

規則，股東會議事錄中應載

明監票人姓名，以提升透明

度，故增訂第十一項，要求第

八項獨立監票人應於議事錄

載明姓名及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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